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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經費額度： 

（一）歷年回饋金提撥及使用情形： 

年度  提撥回饋金

（元）  

95％回饋金

（元）  

5％行政作

業費（元） 

使用回饋金

（元）  

95％回饋金

（元） 

5％行政作

業費（元） 

（1）＋（2） （1）  （2）  （3）＋（4） （3）  （4）  

89（含）

以前  
1,580 1,501 79 0 0 0 

90 1,825 1,734 91 1,580 1,580 0 

91 1,197 1,137 60 1,825 1,825 0 

92 1,455 1,382 73 1,197 1,197 0 

93 2,469 2,346 123 1,455 1,455 0 

94 3,034 2,882 152 2,469 2,469 0 

95 3,626 3,445 181 3,034 3,034 0 

96 3,663 3,480 183 3,626 3,626 0 

97 3,700 3,515 185 3,663 3,663 0 

98 3,959 3,761 198 3,700 3,700 0 

99 3,736 3,550 186 3,913 3,913 0 

100 3,293 3,128 165 3,782 3,782 0 

101 3,737 3,550 187 3,737 3,737 0 

合計  37,274 35,411 1,863 33,981 33,981 0 

剩餘  回饋金 3,737元(101年度提撥 95％回饋金 3,737元;5％行政作業費 0元）  

（二）本年度預計支用金額： 

      102年度航空站回饋金預計支用金額為新台幣 3,737元整（含行

政作業費 0元）。 

二、航空站承辦人員 

項 次 姓  名 職    稱 備   註 

1 黃光松 航  務  員  

2 洪慧琦 噪音幹事兼辦  

三、回饋金分配公式及依據 

（一）依據：「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」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分配方式：「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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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
四、回饋金工作管制進度表 

    內容 

 

項次 

全年預定支用數

（元） 

本季預定支用數

（元） 
本季預定辦理情形 備  註 

第 一 季 

3,737 

0 

將回饋金分配

額度函知各鄉

鎮公所並研提

計畫送本站審

核 

 

第 二 季 0 

鄉公所將研提

計畫送本站審

核，依計畫執行

並辦理核銷請

款。 

 

第 三 季 0 

鄉公所依計畫

執行並辦理核

銷請款。 

 

第 四 季 3,737 

鄉公所依計畫

執行並辦理核

銷請款。 

 

五、本年度回饋金分配資料 

項次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名稱 

鄉、（鎮、

市、區）

名稱 

土地面積

（單位
2
） 

人口數

或戶數 

（戶） 

回饋金分配額

度（元） 
備  註 

1 澎湖縣 望安鄉 13.71824 1,987 3,737  

2       

總  計 13.71824 1,987 3,737  

六、行政作業費資料 

    本站無編列行政作業費。 


